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杜安悦等代表： 

你们提出的《关于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的建议》（第

20210119号）已收悉。经认真研究，现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： 

一、办理过程 

诚如代表所言，近年来，随着深圳市经济快速发展，市民驾

车出行越来越普遍，但一些楼龄久的小区整体规划相对滞后，居

民的停车需求与现有的停车泊位矛盾日益突出，亟需协调住建、

城管、规资等部门，从权属-规划-建设角度，深入调研，统筹规

划，加快推进建设机械式立体车库，系统性的解决好这一难题。

在收到代表建议后，我局组织专业人员，对福田区长城花园周边

绿地和社区公园地下空间进行了调研，同时征询福田住建局、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、福田区园岭街道办事处、福田区城管

局、市规资局福田局意见，就代表建议开展了深入研究并形成办

理方案。 

二、针对“关于老旧小区停车难的问题的建议”的具体办理



情况 

（一）利用周边绿地或社区公园地下空间，建立地下立体停

车场。 

城市绿地或社区公园是城市的生命线与竞争力，利用绿地及

其地下空间建设停车场可以暂时解决停车难问题，但对于生态环

境以及人的活动空间减少具有不可逆的作用，因此现阶段区城管

局认为还不适宜在绿地及现有公园的地下建设停车场，不仅破坏

现有的建设成果和原有公园海绵城市系统，而且地下停车场的建

设对于土质、土壤含水量要求具有极高的要求，不利于后期停车

库的建设和运维。 

但是代表提出的停车难问题确实亟待解决，因此我区城管部

门正积极尝试在条件适合的绿地建设地下停车场。已经在我区条

件适合的公园（面积超 1 万平方米）进行尝试研究，例如在景富

绿地公园、安托山自然艺术公园、下梅林文体公园规划设计中均

设置了地下停车场，未来争取推动更多公园地下停车场。 

（二）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。 

对于代表提出的停车库选址问题，根据《福田区机械式立体

停车设施管理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规定，建设机械式停车位项目申

报需取得土地使用权利主体同意，并由土地使用权利主体或其委

托单一市场主体作为申报主体进行报建工作。我局作为辖区立体

停车设施建设统筹单位，积极推动立体停车设施建设工作，并给

予相关单位相应的帮助及指导。 

为解决老旧小区停车难问题，我局已开展 2021年度可实施的

机械立体停车项目调查工作，我局联合街道、社区、物业、业委

会、设备商共现场调研 67个场地，梳理出具备建设实施条件的场



地共 36 个，计划由街道主导，重点协助 36 个场地的业主开展实

施，下一步将为小区和设备商之间搭建供需沟通平台，策划福田

区立体停车设施项目推介会，促进项目落地实施。  

最后，衷心感谢代表们对我市停车工作提出的意见建议，希

望在今后的工作中，你们能一如既往地对我局工作多提宝贵意见，

继续关心、理解和支持我局的工作。 

此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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